


上海交通大学考场情况登记表
本表根据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制定，具有法律效力。请主考人员和监考人员遵照《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考试纪律规定》要求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在考试结束以后必须填写本表，并连同考生签名单随试卷交给任课教师。本表兼做《学生违反考场纪律登记表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考试科目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试时间：____________ 考试地点：             
一、考场情况说明： 
实考人数：       人；缺考人数：       人；实际收取试卷份数：        份。
二、考试过程记录：
	姓名
	学号
	离开考场时间
	返回考场时间
	陪同人员

	
	
	
	
	




三、违纪情况记录
	姓名
	学号
	发现时间
	违纪工具
	违纪情况描述
	考生签名

	
	
	
	
	（详细描述违纪方式、违纪工具使用情况等）


	



主考人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监考人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